
國立臺灣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93 學年度第 7 次會議紀錄

時 間：中華民國94年05月13日(星期五)下午2時30分

地 點：校總區第 1 行政大樓第 3 會議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 席：吳 靜 雄  陳 泰 然  夏 長 樸  黃 俊 傑(柯慶明代)  郭 鴻 基  陳 定 信  張 美 惠  

楊 永 斌(黃漢邦代)  陳 延 平  吳 錫 侃  蔣 丙 煌(張尊國代)  吳 文 哲  洪 茂 蔚

林 嬋 娟(張森林代)  王 榮 德  林 瑞 雄(林嘉明代)  貝 蘇 章(傅立成代)  傅 立 成

李 嗣 涔  羅 昌 發  包 宗 和  曾 嬿 芬  林 曜 松  宋 延 齡

請 假：彭 鏡 禧  王    瑜  陳 宜 良  李 水 盛  盧 虎 生  莊 裕 澤  戴    政  蔡 明 誠

詹 森 林  劉 錦 添  張 文 章

列 席：江 元 秋  廖 菊 蘭  程 婉 青       

主 席：吳副校長靜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簡 棟 義    

壹、報告事項︰ 

一、本校已聘下列先生為兼任教師：
編

號

聘

任

別

學院系(科)

所 別

姓  名

出生年月日

擬聘職別

最 高 學 歷 與

主 要 經 歷   

行政會議通過次別

聘 期 起 迄 備 註

1
新

聘

公共衛生學

院預防醫學

研究所

許 銘 能

( 省 略 )

助理教授

(省略)

第2384次

聘期：94.08.01-

-95.07.31

不佔缺

二、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外籍教師謝艾咪、白曉蘭講師，舒特娃兼任助理教授及盧昭烈助理教授，爲

向勞委會申請辦理94學年度工作許可，擬提前辦理續聘作業發給聘書案，業經院系同意，並提

第2386次行政會議通過，特提會報告，以完成續聘程序。(按本會92學年度第6次會議附帶決議對外籍教師申請

工作許可提前申請續聘案件改列為報告案處理)

三、理學院物理學系外籍教師董成淵副教授，爲向勞委會申請辦理94學年度工作許可，擬提前辦理續

聘作業發給聘書案，業經院系同意，並提第2386次行政會議通過，特提會報告，以完成續聘程序

貳、討論事項︰

一、本校擬聘下列先生為教師(研究人員)，提請審議。
編

號

審

查

別

學院系(科)

所 別

姓  名

出生年月日

擬聘職別

最 高 學 歷 與

主 要 經 歷   

行政會議通過次別
代表著作出版時間

敘 薪 及 聘 期 起 迄

系所院教評會

( 備 註 )

校教評

會審查

決 議

1 新

聘

電機資訊學

院電機工程

學系

魏宏宇

( 省 略 )

助理教授

(省略) 行政會議第2383次

出版時間：93.04

敘薪：330元

聘期：94.07.01-94.07.3

1

案經 94.03.24 第 3

次系教評會暨 94.0

4.01 第 5 次院教評

會審議通過。

本案係國家矽導計畫 SO

審 議

通 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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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員額，本校通過後依

規定程序報教育部審

核，獲教育部同意後再

行致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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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新

聘

電機資訊學

院電子工程

學研究所

江介宏

( 省 略 )

助理教授

(省略)

行政會議第2384次

出版時間：93.12

敘薪：暫敘 330元

聘期：94.07.01-94.07.3

1

案經 94.01.26 第 2

次所教評會暨 94.0

4.01 第 5 次院教評

會審議通過。

本案係國家矽導計畫 SO

C員額，本校通過後依

規定程序報教育部審

核，獲教育部同意後再

行致聘。與電機系合聘。

審 議

通 過

3
新

聘

電機資訊學

院電子工程

學研究所

古培正

( 省 略 )

助理教授

(省略)

行政會議第2384次

出版時間：92.12

敘薪：暫敘 330元

聘期：教評會通過實際到

職日-94.07.31

案經 94.01.26 第 2

次所教評會暨 94.0

4.01 第 5 次院教評

會審議通過。

本案係專案擴增員額，

為爭取時效，已先函請

教育補審核，本校通過

並經教育部同意後，即

行致聘。與電機系合聘。

審 議

通 過

4
新

聘

電機資訊學

院資訊網路

與多媒體研

究所

楊 明 玄

( 省 略 )

助理教授

(省略)

行政會議第2384次

出版時間：91.08

敘薪：暫敘 330元

聘期：94.07.01-94.07.3

1

案經 94.03.21 第 4

次所教評會暨 94.0

4.01 第 5 次院教評

會審議通過。

本案係 93學年度專案擴

增員額，為爭取時效，

已先函請教育補審核，

本校通過並經教育部同

意後，即行致聘。與電

機系合聘。

審 議

通 過

5
新

聘

公共衛生學

院環境衛生

研究所

蔡詩偉

( 省 略 )

副 教 授

(省略)

行政會議第2384次

出版時間：92.03

敘薪：暫敘 430元

聘期：94.08.01-95.07.3

1

案經 94.02.17 第 3

次所教評會暨 94.0

4.08 第 3 次院教評

會審議通過。

副教授證書副字 029502

號自 91.08起(中國醫藥

學院送審)。

審 議

通 過

6 新

聘

公共衛生學

院醫療機構

管理研究所

MYRTLE.

ROBERT

C.

(省略) 行政會議第2384次

出版時間：

敘薪：依國科會核定

案經 94.03.31 第 6

次所教評會暨 94.0

4.08 第 3 次院教評

審 議

通 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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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省 略 )

客座教授

補助金額

聘期：95.02.01-95.07.3

1

會審議通過。

二、擬訂定「國立臺灣大學教師學術研究費分級制實施要點」條文草案，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(人事室提

案)

    說明：

(一)、本案經本會93年11月29日93學年度第3次會議通過組成專案小組研議，並請各院推薦

人選組成15人專案小組，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。專案小組經召開2次會議研擬提出本

實施要點。

(二)、隨附94年4月29日專案小組第2次會議紀錄及教育部93年9月13日台人(三)字第

0930117387B號函影本參考。 

    決議：修正通過草案如附件，依程序儘速提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討論。 

三、擬訂定「國立臺灣大學教師升等作業要點」草案乙種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(人事室提案)

    說明：

(一)、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53條及本會93年5月21日92學年度第7次會議、93年7月23日92學年

度第9次會議及93年9月15日93學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辦理。。

(二)、本案依本會93年9月15日93學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組成專案小組，請教務長擔任召集人

並於93年11月10日召開會議將各學院所提擬訂意見，予於考量討論後納入，改變重

點有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名額由原現有助理教授數乘以1/5改為1/4，著作審查人系

外校內人數比例由原不逾1/2限制改為1/3，如附件草案條文。

(三)、另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修正，將名稱改以「作業要點」；又本會93年11月29日93

學年度第3次會議對有關瞭解各校升等情形及各等級教師可能發生困難，經人事室調

查如附升等名額限制情形一覽表，並請  參考。

    決議：草案通過如附件，依程序提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討論。 

四、本校93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延長服務申請案，計有社會科學院洪鎌德教授等 3位如名冊及資料，

提請審議。(人事室提案)

      說明：

(一)、依「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授、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」及「國立臺灣大學教授

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原則及作業程序」規定辦理，本校教授、副教授申請延長服

務案件每學期受理申請一次，需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及陳奉校長核定後准予延長

服務，並依規定陳報教育部備查。

(二)、本次各學院提出申請延長服務者計有3件，業分別經各該院、系(所)
二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，並送經人事室初審符合延長服
務案件處理要點基本條件並具有特殊條件之一規定。

國立臺灣大學93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延長服務審查名冊

編 聘 學 院  系 姓  名 教 授 證 書 字 號 符合延長服務基本條件 符合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校教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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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
任

別

( 科 )

所 別

出生年月日

現任職別

前核定延長服務文號期限

本 次 申 請 期 限 時 間

有 無 兼 任 行 政 主 管   

一、二、三、四款及左列特

殊 條 件

例施行細則第十條一、

二 、 三 、 四 款 條 件

( 備 註 )

會審查

決 議

1

延

長

服

務

社會科學院

國家發展研

究所

洪鎌德

( 省 略 )

教 授

教師證：教字第(省略)

號

教育部：93年 06月 10日

台人(三)字第 930072777

號

前次截止：94.07.31

本次申請至：95.07.31

共計：1年0個月

兼任行政職務：無

四、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

作出版或最近三年內

於國內外著名之學術

性刊物公開發表與所

授課程相關之重要學

術論文三篇以上，對

學術確有貢獻。

四、最近三年內有個

人著作出版，對

學術確有貢獻者。

審 議

通 過

2

延

長

服

務

法律學院法

律學系

邱聯恭

( 省 略 )

教 授

教師證：教字第(省略)

號

教育部：93年 06月 10日

台人(三)字第 930072777

號

前次截止：94.07.31

本次申請至：95.07.31

共計：1年0個月

兼任行政職務：無

二、曾擔任國家講座主持

人者。

四、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

作出版或最近三年內

於國內外著名之學術

性刊物公開發表與所

授課程相關之重要學

術論文三篇以上，對

學術確有貢獻。

四、最近三年內有個

人著作出版，對

學術確有貢獻者。

審 議

通 過

3

延

長

服

務

電機資訊學

院電機工程

學系

陳 俊 雄

( 省 略 )

教 授

教師證：教字第(省略)

號

教育部：93年 06月 10日

台人(三)字第 930072777

號

前次截止：94.07.31

本次申請至：95.07.31

共計：1年0個月

兼任行政職務：無

二、曾擔任國家講座主持

人者。

三、曾獲有教育部學術獎

者或曾獲行政院國家

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

獎勵三次以上者。

四、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

作出版或最近三年內

於國內外著名之學術

性刊物公開發表與所

授課程相關之重要學

術論文三篇以上，對

學術確有貢獻。

二、曾獲有教育部學

術獎者。

三、曾獲行政院國家

科學委員會傑出

研究獎勵三次以

上。

四、最近三年內有個

人著作出版，對

學術確有貢獻者。

審 議

通 過

五、擬修正「國立臺灣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」及「國立臺灣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推選委員推選

辦法」部分條文草案，如附修正對照表，提請討論。(人事室提案)

說明： 

(一)、依本會93年 6月 25日 92年度第8次會議臨時動議決議辦理，並對相關條文配合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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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，經93年 9月 15日 93學年第1次會議討論，對第6條修正部分會請法律學院提

供研擬條文文字後再提會討論。

(二)、本次修正設置辦法第2、4、6、9條、增列第6條之 1條文，簡述如次：

(1).第 2條第3項每學院選出推選委員2位，但書對院系所合一者不適用，本校93

學年度法律學院增設科際整合法律研究所後，按現行規定應有 2位推選委員，在

代表人數上或有斟酌餘地。另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，校級教師評

審委員會不同性別委員應有三分之一以上比例規定，依法進行改組將委員比例納

入規定中。

(2).第 4條增列但書規定。(委員1人者不受逐年改選限制)

(3).第 6條第1項因教師評估業務需要，對再評估未通過者能予有效處理，在裁決通

過人數上予以修正為全體委員總額二分之一。

(4).本會開會委員之代理，為求明確，將現行當然委員得由行政代理人代理出席會議

列入第3項修正。

(5).另依教育部對系所、院級教評會如事證明確，顯然不合法律規定之決議，得逕依

規定審議變更，依法律學院會簽意見增列第6條之 1。

(6).第 9條增列修正後施行時間。

(三)、同時配合修正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選委員推選辦法，將委員性別比例列入條文修正

決議：修正通過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如附件      1  ，並依程序提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討論；

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選委員推選辦法如附件      2  ，將俟設置辦法修正核定後再行依程序提

行政會議討論。

參、臨時動議︰(無)

肆、散會(下午5時28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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